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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国际法研究
董 昕

摘 要 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近期菲律宾通过领海基线法试

图主张南海的部分主权，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违背了国际法原则。本文旨在从国际法角度反驳菲律宾主张

南海主权的理由，进而提出应对南海局势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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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不顾中国的反对，于 2009 年 3 月 10 日正式签

署“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这一

举动使南海主权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何应对南海地区复杂的

国际局势维护我国的主权成为我国应当考虑的问题。

一、南海地区目前的形势

南海又被称为“南中国海”，是中国近海面积最大，水最深的海区。

面积约 350 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1212 米，最大深度 5559 米。北以

南澳岛到台湾鹅变鼻的连线与东海为界，东接太平洋，西南通印度洋。

南海在经济资源和地理位置战略性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南海有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如鱼类资源、鸟粪层（磷矿资源）

和石油资源。已查明的鱼类有 500 余种，可开辟南海渔场。东沙、西

沙和南沙历来是我国重要的海洋渔业产区。南海各岛深厚和丰富的

鸟粪层（优质磷矿）是现代农业三大肥料之一，经济价值极高。更引人

注目的是，南海海底蕴藏着大量油气资源。南海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

24 个沉积盆地，总面积约 72 万平方公里，油气储量约 42 亿吨。

在战略方面，南海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周围岛屿众多，是我国与周围岛国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东北部的

台湾海峡和西南端的马六甲海峡横扼南北两端的出入口，有着极为重

要的战略价值。

南海古来就是我国领土。早在公元前 2 世纪的汉武帝时代，就有

了我国人民在南海航行和发现几大群岛的记载。宋、元、明、清时期的

史书都记载了我国人民千百年来到南沙、西沙等群岛进行航行、捕鱼

和开拓经营的情况以及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和岛礁的分布情况，西沙群

岛曾发现唐宋时中国人在甘泉岛居住的遗址，宋仁宗时曾有水师出例

西沙群岛。明清两代更是将这些岛屿划归广东省琼州府万州管辖，使

之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1935 年，我国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

编印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详细标明了南海诸岛的名称，并正式公

布了南沙群岛 96 个地名中的中英文对照表，以申示主权。

二、菲律宾对黄岩岛主张权利的法理学驳斥

黄岩岛曾名民主礁，是南中国海中沙群岛中惟一露出水面的岛

礁，国际上称之为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有领土。目前，菲律宾宣称实际控制黄岩岛周边海域。中国最早发

现了黄岩岛。1279 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天文学家郭守敬进行“四海测

验”。据考证，郭守敬在南海的测量点就是黄岩岛。

菲律宾对黄岩岛要求主权的法理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根据先占

和有效控制原则，二是邻近原则。关于先占和有效控制，菲律宾认为

过去中国没有对该群岛实施有效占领和实际控制。从这一观点看，菲

律宾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南沙群岛属于中国，只不过借口中国没有对其

实行“有效占领”和“实际控制”而提出对部分南沙群岛享有主权。有

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中国早在汉代就发现了南沙群岛，自宋代开始便

对南沙群岛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收复南

沙群岛并在太平岛驻军。而且，从菲律宾本国情况看，这种理由是站

不住脚的。菲律宾共有 7083 个岛屿，有人居住的岛屿有 2600 个，其

中已被命名的仅 1095 个，绝大多数无人居住和没有命名。所以，菲律

宾不得以南沙群岛无人居住，而将其看作是无主地，否则，他国是否可

以占领菲律宾无人居住的岛屿。 中国通过对南沙群岛主权进行宣

示、纳入全国行政体系、军队巡防、派驻军队驻守、划入本国版图等途

径，已经表明中国对南沙群岛实行了有效管辖和实际控制。

所谓邻接原则，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早已有定论。根据国际法，一

国领土远离其本土并不因此而丧失领土主权，他国领土即使邻接一国

领土也并不意味着属于后者所有。岛屿的主权应该由法律关系来决

定，而不是受地理远近的影响。任何国家无权对靠近自己海岸的其他

国家岛屿提出主权要求。菲律宾以邻近原则对我南沙群岛提出主权

要求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三、中国对南海争端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南海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应当在各方面做好应对措施。我国

目前尚缺少关于海洋方面的法律，以至于菲律宾方面一再以通过《领

海基线法》在国际上造成影响。我们应该在法律方面完善本国法律体

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加快立法步伐，制定我国关于领海

方面的法律，使我们在国际争端中有自己的法律武器。

应该建立专门的行政管辖机构，对南海诸岛行使行政管辖权。

1911 年广东省政府将南海诸岛划归海南岛崖县管辖。与此同时，尽

管旧中国对外软弱，海防松驰，但当时的中国政府还设立内政部方域

司专管南海事宜。新中国成立后由海南省管辖南海地区。关于南海

问题，中央各有关部门都有权过问，但缺乏统一的南海领导机构。这

对维护我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十分不利的，因此，设立一个

有关南海问题的中央主管部门，统一领导南海事宜，是完全必要的。

坚决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国际化是指有意将该项争端扩大到

同争端无关的国家，试图让国际势力插手南沙争端。我国的立场是一

贯的、明确的。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我国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我国提出了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愿意在条件成熟时同有关国家通过双

边谈判解决争端，反对将南沙问题“国际化”。我国对某些周边国家在

南沙群岛的扩张活动，应当不失时机地公开揭露，提出交涉。同时还

应继续发展同各邻邦的友好合作关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维

护我国的权益。

注释：

李南杰．“南海问题”初探．池州师专学报．2002（2）．第 86 页．

赵国材．从现行海洋法分析南沙群岛的主权争端．“21 世纪的南海:问题与前瞻”研讨

会论文选．

参考文献：

［1］［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版．

［2］梁西．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赵理海．从国际法看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北京大学学报．1992（3）．

［4］杨翠柏．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权利”主张及其“法理依据”驳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4（2）．

作者简介：董昕，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

·政法论坛·


